
  

 

 

 

 

1E 梁嘉宜 

法律是甚麽？它是一個規矩，告訴人們做甚麽和不可以做甚麽；也是由國家制定的强制

力實施的規範體系，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。法律根據法定程序制定、修改並頒佈。司馬遷

說：「法令所以導民也，刑罰所以禁奸也。」便指出法令是用來引導人們的方法，刑法是用來

禁止奸惡的方法，所以也是因為有了法律，國家才可以適當地去制裁及處置一些壞人，它是

國家的統治工具，可讓國家更和平。 

 

如果世界沒有法律，當壞人做了壞事，國家便沒有手段可以制裁及處置他們，只會令他

們得寸進尺，更為猖獗。要是很多壞人壞事同時出現和發生，世界就會變得渾渾噩噩、雜亂

無章，不再太平，猶如人間煉獄。 

 

法律是一種引領，也是一個規則，制定這些規則就是為了人們在各行各業有法可依、有

章可循，提醒人們應遵紀守法，預防人們去做違法的事，讓社會的方方面面都井然有序，從

而保障了人們的人身安全與利益。當然法律也是人人平等的！韓非子說：「法不阿貴，繩不繞

曲。」法律是公平公正、一視同仁的，所以做了壞事被制裁的壞人，就應該得到應有的懲罰。

通過懲罰，讓人們望而生畏，做壞事的人會越來越少，我們的世界就會更安全，從而也創造

出和平的景象。 

 

綜合的說，法律讓人們得到很大的保障，也可以及時處置和懲罰壞人，要是少了法律，

世界就會很混亂；相反，一個國家有完善的法治體系，可以讓這個世界秩序井然，一片祥和。

諸葛亮説過：「刑罰知其所加，則邪惡知其所畏。」所有的刑罰都施加了，那麽那些邪惡的不

法分子就會知道害怕，進而不敢做壞事，國家就更安全。如果整個地球的世界法律，各個國

家能共同遵守，世界就會更和平、更美好。當然，法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，隨著社會的發展

及時代的進步，法律也要不斷地改進及優化，使得法律更具實用性和適應性，讓法律的光芒

照射地球大地，使得世界更美好！ 


